保證金收據遺失切結書

原於    年   月  日繳納   場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元收據正本，不慎遺失。為辦理退還保證金作業，茲立具切結書，嗣後如經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，本人(公司)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據。

此致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
    負   責    人(協會名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    統  一  編  號(身分證字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  
      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聯  絡  方  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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